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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在 15 名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诉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一案中袁加拿大国内

法院对于奥运会组委会的管辖权问题成为了争议的焦点遥 奥组委在形式上虽然是

一个国内组织袁但由于其与国际奥委会尧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国内政府之间

的特殊关系袁使得国内法院在决定是否对涉及奥组委的争议案件行使管辖权时袁不
得不谨慎地判断争议行为作出的真正主体遥 通常情况下袁对于奥组委执行国际体育

组织的奥林匹克决议产生的纠纷袁国内法院应当遵守叶奥林匹克宪章曳的规定袁放弃

对此类争议的管辖权袁交由具有合法资格的国际体育仲裁院渊CAS冤进行裁决遥
关键词院 国内法院曰奥组委曰司法管辖曰国际体育仲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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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ase of the 15 women ski jumpers v. Vancouver Olympic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omestic court over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 Games be-

came the focus of controversy. Though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s is a domestic or-

ganization, yet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IOC, th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and the domestic governments make the domestic court to judge carefully which one is the real

main body of the dispute when the court tries to decide whether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ase concerning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s. In general, for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s implementation of the Olympic dec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

nizations, domestic court should abide by the Olympic Charter, waive jurisdiction for such disputes

and pass the cases to CAS for adju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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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院对奥运会组委会的管辖权边界
冥冥以 15名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诉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为例
王 进

在 2010 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和冬季残奥会开

幕前袁以林赛窑万渊Lindsay Sagen冤为首的 15 名顶尖

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联名把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告

上加拿大国内法庭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遥她们指控

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未把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列入

2010 年冬奥会比赛项目袁违反了叶加拿大权利与自

由宪章曳渊以下简称叶加拿大宪章曳冤第 15 条关于禁止

性别歧视的规定遥 此案经过了加拿大卑斯省高级法

院和上诉法院的审理遥最终袁加拿大国内法院认为对

于奥运会体育项目设置的审查超出了国内法院对于

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的司法管辖范围袁 从而使得女

子跳台滑雪项目与温哥华冬奥会失之交臂遥 一项违

反了加拿大法律和加拿大人价值观念的赛事设置袁
不但没有受到法院的禁止袁 反而被允许在加拿大的

领土上进行袁这让许多人感到费解[1]遥

在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之前袁国际滑雪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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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2006 年 5 月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支持女子跳

台滑雪项目加入冬季奥运会袁6 个月后温哥华冬奥

会组委会也表示支持在 2010 年冬奥会中增加该项

目遥但几天后袁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却宣称由于女

子跳台滑雪运动尚未达到奥运会项目所要求的 野成
熟度冶和野普遍性冶袁不符合叶奥林匹克宪章曳第 47 条

关于野列入奥运会项目冶的要求袁决定不将女子跳台

滑雪项目列入 2010 年冬奥会比赛项目揖注 1铱遥 虽然加

拿大联邦政府和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曾几次就此事

项向国际奥委会进行交涉袁 但都无法动摇国际奥委

会的强硬态度遥 最终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接受了国

际奥委会的决议袁 将女子跳台滑雪项目排除在了

2010 年冬奥会的门槛外遥 于是来自加拿大尧挪威尧奥
地利尧德国尧斯洛文尼亚和美国等 6 国的 15 名女子

跳台滑雪运动员以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未将女子跳

台滑雪运动列入 2010 年冬奥会袁违反叶加拿大宪章曳
中野两性平等冶的规定为由袁向加拿大卑斯省高级法

院提起诉讼遥 由于原告知晓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无

权决定在奥运会中增加比赛项目袁 这项权利归国际

奥委会独有袁 所以原告并未在诉讼中要求温哥华冬

奥会组委会增设女子跳台滑雪运动袁 取而代之的是

要求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同时禁止男子跳台滑雪运

动员参加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遥

本案虽然是就性别歧视问题提起的诉讼袁但是袁
在审理过程中争议焦点却主要是围绕着法院的管辖

权问题展开袁即叶加拿大宪章曳是否适用于本案遥至于

对性别歧视问题的争议袁 由于被告温哥华冬奥会组

委会也不赞同将女子跳台滑雪项目排除在 2010 年

冬奥会之外袁 所以被告在答辩中避开了国际奥委会

的决议是否构成性别歧视这一问题袁 而辩称其仅是

执行了国际奥委会的决定袁 其对决定的产生没有任

何的约束力遥所以袁法院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温哥

华冬奥会组委会执行国际奥委会的决议是否受加拿

大国内宪法的约束遥
根据叶加拿大宪章曳第 32 条的规定袁仅有政府行

为才受宪章的约束遥所以袁只有证明温哥华冬奥会组

委会的行为属于政府行为加拿大国内法院对于该诉

讼才具有管辖权遥原尧被告双方主要从野实体控制冶和
野具体活动控制冶两个方面来判断温哥华冬奥会组委

会的行为是否属于政府行为遥
首先袁在野实体控制冶方面袁原告称被告在管理尧

资金和运营 3 个方面直接受加拿大三级政府的控

制袁 故其在实体和性质上属于受政府直接控制的组

织袁其行为也应当被认定为政府行为遥被告则辩称加

拿大市尧省尧联邦三级政府并不单独或直接对其活动

和决议进行日常或定期的控制袁 三级政府在其内部

主要发挥的是参与和监督的职能袁远未到达第 32 条

规定的控制程度遥对于野实体控制冶的问题袁加拿大卑

斯省高级法院和上诉法院根据立法解释的精神袁对
第 32 条中的野日常控制冶和野非常规控制冶进行了区

分遥 法院认为政府对于某一组织的控制只有到达了

野日常控制冶的程度袁该组织才受宪章的约束遥法院经

过对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尧 加拿大国内政府和国际

奥委会三者关系的比较审查发现袁 冬奥会组委会的

业务计划虽然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批准和监督袁但
政府的监督并没延伸到日常管理和运行中袁相反袁国
际奥委会却直接控制冬奥会组委会的活动计划尧冬
奥会的举办细节袁 直接控制着冬奥会组委会的资金

和日常运营遥 所以袁加拿大两级法院认为袁相比起奥

组委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袁政府在管理尧资
金和运营方面对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的控制尚不能

被认定为野日常控制冶遥
其次袁 如果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的活动可以归

因于政府渊例如执行政府计划尧政策或责任冤袁那么冬

奥会组委会虽然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渊即实体不受政

府的日常控制冤袁但其在执行活动时仍然受到叶加拿

大宪章曳的约束遥 相比起前述的野实体控制冶判断袁该
判断被称为野具体活动控制冶遥 原告称通过加拿大三

级政府直接参与冬奥会的规划尧组织尧融资和筹备工

作袁 可以说明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举办冬奥会是在

完成一项政府活动遥在具体的审理过程中袁卑斯省高

级法院在初审中采纳了原告的观点袁并进一步指出院
野虽然国际奥委会管理着奥运会袁 并控制其发展袁但
国际奥委会实际上并没有举办奥运会遥 一个城市主

办奥运会具有独特的政府性质袁 因此初审法院认为

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主办 2010 年冬奥会和冬季残

奥会是一项可以归因于政府的活动遥 冶 对于这一问

题袁 加拿大卑斯省上诉法院提出了与初审法院不同

的观点遥上诉法院认为袁即使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主

办奥运会的行为可以归因于政府袁 但在判断宪章是

否适用时袁 还有必要研究被指控违反宪章的具体行

为的性质遥在本案中袁涉嫌违反宪章的具体行为是温

哥华冬奥会组委会执行了国际奥委会不将女子跳台

滑雪项目列入 2010 年冬奥会的决定遥 根据加拿大国

家奥委会尧 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签订

的叶主办城市合同曳的约定袁一旦温哥华被选为 2010

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就必须接受国际奥委会规制和

决议的约束袁 国际奥委会拥有决定在奥运会上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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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赛事的专有权利遥根据这一约定袁温哥华冬奥会

组委会应当受到国际奥委会的直接管理袁 无权自行

制定也无权改变国际奥委会不将女子跳台滑雪项目

列入 2010 年冬奥会的决定遥 鉴于国际奥委会与东道

主城市奥组委之间特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袁国际

奥委会的决议只要符合叶奥林匹克宪章曳的规定袁即使

违背了东道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袁东道国奥组委也应

当执行该决议遥 因此袁上诉法院在终审指出院野虽然温

哥华冬奥会组委会在举办奥运会时的某些行为可以

归结于政府袁但是不将女子跳台滑雪项目纳入奥运会

的决定不能与任何政府行为相挂钩袁温哥华冬奥会组

委会仅是履行了由国际奥委会授权的事项袁不能被视

为其实施了加拿大政府的任何政策或计划遥因此袁叶加
拿大宪章曳不适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遥 冶

最终袁 虽然加拿大国内法院的法官承认不将女

子跳台滑雪项目纳入奥运会构成了对原告实质上的

歧视袁但是袁法院却以加拿大国内宪章无法约束国际

奥委会的奥林匹克决议为由袁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

求揖注 2铱遥

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并不是奥运史上第一个因

性别歧视问题被告上法庭的奥组委遥 曾在 1984 年洛

杉矶奥运会时袁来自 27 个国家的 82 名女性运动员和

2 个田径组织以洛杉矶奥运会未设置女子 5 000 m

和 10 000 m 比赛项目涉嫌违反美国 叶性别平等法曳
为由袁 将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告上了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2]遥 最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九

巡回审判庭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袁 而判决理由

与本案加拿大国内法院的论证大体相同揖注 3铱遥 由此可

见袁 国内法院在对本国奥组委的行为或决定行使管

辖权时袁 应当充分考虑国内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之

间的关系袁重视叶奥林匹克宪章曳与国内法的协调袁在
遵守叶奥林匹克宪章曳和叶主办城市合同曳的前提下袁
谨慎地对奥组委的行为行使司法管辖权遥

在本案中袁 加拿大国内法院在判定宪章是否适

用时袁首先考虑从野实体控制冶的角度出发袁分析温哥

华冬奥会组委会在组织管理结构上是否受到加拿大

国内政府的直接控制袁这种野实体控制冶判断其实就

是对奥组委法律性质的分析遥 奥组委在不同国家通

常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遥在本案中袁加拿大国内法院

从政府资助尧对预算分配的控制尧任免权尧管理权尧日
常运营以及奥组委是否是国内法规的产物等几个角

度出发袁 得出了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未受到政府日

常控制的结论遥 然而这种以实际控制为角度的论证

办法是否通用呢钥 笔者认为这种办法仅在普通法系

的国家适用袁 因为普通法系的国家很少以成文法的

形式对奥组委的法律性质或地位予以界定袁 故需要

在实践中具体分析其实体由谁控制遥 而大陆法系国

家往往已经在法律规范中明确了奥组委的法律性质

和地位遥 所以袁在已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袁应当

优先适用国内法对奥组委法律性质的规定遥 例如在

我国袁无论是举办 2008 年奥运会的北京奥运会组委

会还是将要举办 2022 年冬奥会的北京冬奥会组委

会都被中央政府确定为了事业单位袁 并具有国家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局颁发的 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曳袁中
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也就北京奥组委的机构编

制作出了批复袁确定了上级政府对奥组委的领导 [3]遥
我国的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曳第 2 条第 1 款

对事业单位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明确界定袁 即该条例

所称事业单位袁是指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袁由国家机关

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袁从事教育尧
科技尧文化尧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遥 由此可见

奥组委在我国已经被行政规章明确界定为了受政府

控制的法人实体遥

鉴于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特殊关系袁法
院在对涉及奥组委的案件行使管辖权时还需理清争

议行为与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之间的关系袁 识别具

体作出争议行为的主体遥 根据叶奥林匹克宪章曳第 1

条的规定袁 国际奥委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力

机关袁 无论以何种身份与奥林匹克运动建立关系的

人员或组织都受奥林匹克宪章的约束袁 并应遵守国

际奥委会的决定遥 因此奥组委作为参与奥林匹克运

动的组织在接受其所在国行政和司法管辖的同时袁
还理应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接受国际奥委会的

决议和管理遥所以袁法院在审理争议行为与国际奥委

会相关的案件时袁 应当对争议行为的具体作出主体

进行审查遥 对于奥组委执行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而产

生的争议袁 法院应当基于国际奥委会与奥组委之间

的特殊管理关系袁 将此类争议的作出主体归结为国

际奥委会袁而非执行国际奥委会意志的奥组委遥在本

案中袁通过对争议行为的分析袁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争

议行为袁 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以及加拿大各级政府

都没起到任何的推动作用袁故在本案中袁我们可以将

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视为国际奥委会的代理人袁原
告若对决议不服袁 应当向被代理人要要要国际奥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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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异议遥 根据叶奥林匹克宪章曳第 39 条之规定袁奥
组委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应符合奥林匹克宪章袁 符合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袁 如不

遵守上述规定袁 国际奥委会有权撤销奥组委举办奥

运会的任务遥因此袁奥组委虽然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

地位的国内组织袁 却因为其与国际奥委会的特殊关

系袁 而不得不接受来自国际奥委会的各项奥林匹克

决议遥并且袁举办奥运会的东道主城市与国际奥委会

签订的主办城市合同也再一次确立了国际奥委会与

奥组委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遥 该合同明确要求

奥组委应当接受国际奥委会所作出的关于奥运会筹

备和举办的决议 [4]遥 此外袁在奥运会筹备工作中袁奥
组委还需要执行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制定的奥运

会比赛项目的资格标准以及奥组委所在国国内政府

为筹备奥运会所作出的决议遥对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

体育组织作出的决议袁国内法院一般不享有管辖权遥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袁 国家奥委会作为奥

林匹克运动的成员有义务保证奥林匹克宪章在该国

得到遵守遥 但各国国家奥委会和政府在落实奥林匹

克宪章的同时袁 也可能会出现与国内法相冲突的情

形遥在本案中袁国际奥委会依据奥林匹克宪章作出的

禁止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参赛的决议就与加拿大国

内宪法中性别平等原则的内涵相冲突遥 根据一般国

际法理论袁 作为非政府民间国际组织的国际奥委会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公法主体袁 因此不能简单地

将奥林匹克宪章称为国际法遥但是袁奥林匹克宪章所

调整的奥林匹克运动却是各国普遍参与的重大国际

活动袁 对所有参加者和各国国家奥委会均具有约束

力袁所以袁以奥林匹克宪章为首的各项国际体育规则

在国际法领域通常被认为具有国际惯例或国际习惯

法的属性 [5]遥 1975 年的叶赫尔辛基协议曳以及一些国

家的法院判决也承认了奥林匹克宪章等国际体育规

则的法律效力[6]遥 国际习惯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袁所
以袁 具备了法律效力且具有国际习惯属性的奥林匹

克宪章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可在广义上被视为国际

法或国际习惯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遥 在国际法与国

内法的关系上袁虽然学界还存在国内法优先尧国际法

优先尧二者相互独立或二者对立统一等理论分歧袁但
是袁对于国际习惯袁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

家都一致认为其应优先于国内法适用 [7]遥 当国际法

与国内法相冲突时袁 一国若已经同意加入某国际条

约袁除了条约保留的情形袁该国应按照野有约必守冶的
原则袁严格遵守国际条约的规定袁此时国际法享有优

于国内法的地位遥同理袁东道国奥组委和政府已经在

主办城市合同中承诺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和国际奥组

委的决议袁因此袁根据有约必守的一般国际法原则袁
即使国际奥委会依据奥林匹克宪章作出的决议不符

合东道国国内法的要求袁 东道国政府及其奥组委有

义务优先执行国际奥委会的决议遥

本案是一个典型的宪法诉讼性质案件袁 与行政

诉讼相同袁 法院在行使管辖时首先需要判断被诉行

为是否构成行政行为遥 然而各国法律对于行政行为

的界定却各不一致遥例如袁本案中加拿大国内法对于

行政行为的界定就比较宽松袁 即使不是由政府直接

控制的实体袁只要能证明其行为可以归因于政府袁也
可被视为行政行为遥 所以加拿大国内初审法院通过

对奥组委实际活动的考察袁 最终认为奥组委举办冬

奥会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一项政府行为遥而在我国袁
对于行政行为的界定相对就比较严格遥根据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曳第 2 条尧第 26 条的规定袁行政

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行为才具有可

诉性袁 奥组委作为事业单位法人仅有在受行政机关

委托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下袁 才可对该行为提起行

政诉讼袁 并且被告也只能是委托的行政机关而非奥

组委 [8]遥 倘若该案发生在我国袁只要我国行政机关从

未授权奥组委作出被诉行为袁 那么该诉讼可能连立

案的条件都无法满足遥 此外袁 除了行政的争议案件

外袁 奥组委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在对外进行民

事交往时也难免会出现民尧商事性质的争议案件遥更
有甚者袁 在奥组委工作运营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刑事

案件遥 由于奥组委是各国为举办奥运会而设立的一

个能够独立对外承担责任的国内组织袁 因此其作出

的具体行为所产生的民尧 商事纠纷或刑事纠纷自然

受到其所在国国内法的调整袁 也当然受其所在国法

院的管辖遥 但是袁与行政诉讼类的案件不同袁涉及民

事尧商事和刑事争议的案件袁还可能出现一国法院对

外国奥组委行使管辖权的问题遥 例如袁2017 年 2 月

14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受理了吴峰华珠宝首

饰互联网有限公司诉巴西奥运会组委会知识产权侵

权的案件遥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袁由于知识产权

侵权行为发生地在我国袁 故我国法院享有对本案的

管辖权遥 对于一国法院对外国奥组委行使司法管辖

权是否合理袁笔者认为袁出于维护司法主权的需要袁
在各国的法律中都规定了在某些条件下袁 本国法院

享有对外国自然人尧法人的管辖权遥奥组委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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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人组织袁不能因为其性质的特殊性袁而让他国

国内法院放弃司法管辖权遥但是袁国内法院在对他国

奥组委行使管辖权后袁 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则往往成

为一个难题遥

如前所述袁由于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尧各国际单

项体育联合会的特殊关系袁 使得奥组委在执行国际

体育组织的奥林匹克决议时袁 就该决议所发生的纠

纷成为了国内法院管辖的禁区遥另外袁国际奥委会和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都致力于推行一套适用于全世

界体育领域的标准袁 由此各国法院依据其本国法对

奥林匹克运动和国际体育纠纷进行裁判袁 将会严重

破坏国际体育纠纷领域统一标准的建立 [9]遥 更值得

注意的是袁 国内法院是否具备专业知识来处理国际

体育纠纷遥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理查德法官就曾指

出院野几乎没有比联邦法院更不适合的机构来确定参

赛资格或决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资格程序了遥冶所
以国内法院在审理国际体育组织作出的决议时都极

为谨慎小心遥 即使一国法院硬要越俎代庖地对奥组

委执行国际体育组织的决议的行为进行审理袁 那么

也会因为其本国法律制度的特殊性袁 而无法得到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尧国际组织以及运动员的认可遥因为

在奥林匹克和国际体育纠纷中袁 只有一项统一且已

被普遍接受的规则才能顺利地被解释与适用袁 并由

独立而公正的裁判或仲裁院予以执行遥因此袁就各国

国内法院在审理国际体育纠纷时所面临的困境袁国
际社会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成立了 CAS 来统一

处理奥林匹克运动纠纷[10]遥既然袁奥林匹克运动纠纷

的解决已经有单独的国际裁判机构及独立的法律体

系袁且 CAS 能作出终局有效且得到全球广泛承认的

裁决袁 那么以后国内法院再收到涉及奥组委执行国

际体育组织的奥林匹克决议而产生的纠纷时袁 应当

不再做实质的审查袁而是建议当事人直接向 CAS 寻

求救济遥

CAS 只有具备了对某争议的管辖权袁 才能排除

其他组织对该争议的管辖袁 作出的裁决才对当事人

具有拘束力遥 CAS 普通仲裁庭审理争议的管辖权是

基于当事人之间所缔结的将争议提交 CAS 仲裁的

协议遥 上诉仲裁庭管辖权的基础则基于有关体育组

织在其章程或条例中规定的将争议提交 CAS 仲裁

的强制性仲裁条款袁 或在运动员和体育协会的注册

许可合同中规定的强制性仲裁条款 [11]遥 对于奥组委

执行国际组织的奥林匹克决议而产生的纠纷袁叶奥林

匹克宪章曳第 61 条对这一争议的管辖权作出了明确

的规定袁 即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发生的或者与奥运会

有关的任何争议袁须按照叶CAS 仲裁规则曳的有关规

定袁提请 CAS 独家仲裁遥 该条作为一项强制性条款袁
确立 CAS 对与奥运会有关的任何争议行使独家管

辖权的合法性遥因此袁奥组委作为一国为筹备和举办

奥运会所设立的专门机构袁 其执行国际组织作出的

奥林匹克决议而产生的纠纷袁 理应接受 CAS 的管

辖遥 在本案中袁根据叶奥林匹克宪章曳的规定袁15 名原

告是无权将国际奥委会做出的涉及奥运会参赛的决

议提交加拿大国内法院审理遥因为根据叶奥林匹克宪

章曳要求袁所有参加奥运会的人员都必须声明在其参

加奥运会时发生的或者与奥运会有关的任何争议都

须提请 CAS 独家仲裁遥 同样袁加拿大作为国际奥委

会的成员袁也应当遵守叶奥林匹克宪章曳的规定袁放弃

其国内法院对涉及奥运会争议事项的管辖权遥 对于

奥组委执行国际奥委会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决

议所产生的纠纷袁 普通的运动员们在权利救济时往

往都和加拿大卑斯省初审法院的法官一样袁 只注意

到了争议事项是由奥组委执行袁 而忽视了决议作出

的主体其实是国际体育组织袁而实际上袁无论是从合

理性还是合法性的角度袁 此类争议的管辖权应归

CAS 所独有遥

奥组委在执行国际奥委会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

会的决议时所产生的纠纷大多属于可以通过国际体

育仲裁途径解决的纠纷遥 CAS 成立三十多年以来袁
已经成功处理了许多涉及奥运会中运动员参赛资格

的案件袁有些案件针对的是国际奥委会的参赛决议袁
有些则是针对各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决议遥 以下特举

两个与本案类似的案例加以说明遥
与本案中原告所称因性别歧视而被排除参赛资

格的问题类似袁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袁南非

残疾运动员奥斯卡窑皮斯托瑞斯就曾向 CAS 起诉国

际田径联合会渊IAAF冤取消其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资

格涉嫌歧视残疾人遥 此案成为了 CAS 第一次裁决残

疾人使用辅助器材是否具有参加健全人体育竞赛的

资格的案件遥 最终 CAS 以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奥斯

卡通过其辅助器材要要要假肢袁 获得了全面的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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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袁推翻了 IAAF 的决定袁保护了奥斯卡的参赛权

利袁维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袁体现了国际体育仲裁

中追求实质平等尧保护弱者利益尧实现程序正义的内

在精神 [12]遥同样是涉及体育歧视领域的问题袁奥斯卡

通过向 CAS 寻求救济的方式袁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

合法权益袁而本案中的 15 名女子滑雪运动员却因找

错管辖主体袁从而与 2010 年冬奥会失之交臂遥
如果说相比起 IAAF 的决议袁 国际奥委会的决

议更难被改变的话袁 那么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开幕

前袁 美国国家奥委会携手本国运动员梅里特通过向

CAS 起诉的方式对国际奥委会野因涉药问题被禁赛

半年以上的运动员将自动剥夺参加下一届奥运会的

权利冶的规定成功地发起了挑战遥两原告认为涉药运

动员已经就自身的涉药问题接受了禁赛半年以上的

处罚袁 国际奥委会再次禁止接受过禁赛处罚的涉药

运动员参加下一届奥运会属于二次处罚袁违反了野一
事不再罚冶的法律原则 [13]遥 最终袁CAS 赞同原告的诉

求袁 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前判定国际奥委会的这一规

定不合法遥梅里特此次的胜利袁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参

加伦敦奥运会的资格袁 还为其他和他一样的曾经因

涉药问题接受处罚而再次被禁止参加奥运会的运动

员赢得了重新参赛的权利遥 与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

无缘 2010 年冬奥会一样袁这些涉药运动员同样也是

因为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袁 从而使得他们整个团体都

无法参加奥运会袁 但与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们不同

的是袁 他们通过正确的救济途径为自己重新赢得了

参赛的权利遥

对于奥组委出于自身意思表示而进行的活动所

产生的纠纷袁其所在国国内法院当然享有管辖权遥需
要注意的是袁 当奥组委在所在国政府授意的情况下

进行行为尧引发争议时袁国内法院是否还对奥组委享

有管辖权遥根据前文所述袁若有明确证据表明奥组委

所产生的争议是依本国政府的授意行事袁 那么该行

为理应被视为一项政府行为袁 奥组委在这种争议情

况下仅是政府部门的代理人袁 不能独立地对外承担

责任袁 故法院管辖的对象应当是授权奥组委行事的

行政机关袁 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可视情形追加奥

组委为第三人遥在我国袁由于奥组委是一个直接受国

家政府领导的事业单位袁 故其在具体职能上难免会

与某些行政机关相重合或冲突袁 这就容易使得法院

在审理一项涉及奥组委的争议案件时袁 难以区分该

行为作出的主体袁 从而导致法院的管辖权任意地扩

大或是缩小 [14]遥 因此袁我国在筹备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的过程中袁 应当区分和协调好冬奥会组委会和国

家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能范围袁 对于政府机关授权奥

组委行使的某些职能袁 应当履行合法的授权委托程

序袁并向社会公布遥
另外袁 为了方便公众以及普通运动员知晓奥组

委与国际奥委会尧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之间的特殊

关系袁 建议奥组委在执行这些国际体育组织的决议

时向社会公布或说明该决议作出的主体袁 以方便不

服该决议的利害关系人在向 CAS 寻求救济时能够

找到合适的被告遥 另外袁值得注意的是袁奥组委只有

在执行国际奥委会尧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等国际体

育组织与奥运会有关的决议时所产生的纠纷才由

CAS 管辖袁 若奥组委执行与奥运会无关的决议袁那
么当事人则不必向 CAS 提请诉讼遥

奥组委在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袁 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式各样

的法律纠纷与冲突袁 这就需要奥组委所在国国内法

院依据纠纷本身的事实袁在遵守叶奥林匹克宪章曳的
基础上袁结合本国法律的规定袁来准确判断对涉及奥

组委的争议行为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袁 做到既不放

纵纠纷又不越俎代庖遥 当然国内法院由于自身专业

性质的限制袁 不可能对体育领域的法律事务完全精

通知晓袁 这就需要奥组委内部成立一支强大的法律

事务工作队伍袁能够积极回应各项专业性的纠纷袁并
及时对管辖权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袁 真正做到既维

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袁 又不耽误争议双方快速找到

解决纠纷的途径遥

揖注 1铱叶奥林匹克宪章曳第 47 条 3.2院被列入奥运会的项目

必须在总体数量和国际范围上都具有公认的国际地位袁并
在世界锦标赛或洲际锦标赛中至少被两次包括在内曰叶奥
林匹克宪章曳第 47 条 3.3院男子项目至少在五十个国家和

三个大洲袁女子项目至少在三十五个国家和三个大洲被熟

练掌握袁才能被列入奥运会的运动项目遥
揖注 2铱 加拿大卑斯省高级法院的法官指出院野为了教条地

符合叶奥林匹克宪章曳的规定而引发了对原告的差别待遇袁
且这些规定并不完全制约耶元老爷级别的男子跳台滑雪运

动袁却要求女子跳台滑雪运动符合新纳入奥运会项目的标

准袁构成了对原告的实质性歧视遥 冶
揖注 3铱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法庭在判决中指出院
野国际奥委会有权力制定和补充叶奥林匹克宪章曳的规则遥
在运用国家立法改变奥运会的设项方面袁法院必须谨慎小

心遥奥运会的组织和运作根据是叶奥林匹克宪章曳这个国际

性的协议袁这是整个世界的奥运会参与者都必须遵守的一

个约定遥 冶

国内法院对奥运会组委会的管辖权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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